
 

臺中市 113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（語文類） 

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管道二審查結果 

一、 未通過：如符合【管道一】報名資格且已於報名期程內完成報名，可參加【管

道一】之初選鑑定者，合計 13人： 

曉明女中國中部李○熙 

衛道高中國中部陳○曄 

大甲國中王○淳 

爽文國中葉○綺 

明道高中國中部林○睿 

居仁國中曾○晴 

曉明女中國中部陳○霏 

北新國中吳○雙 

豐東國中張○瑜 

豐東國中林○芸 

豐東國中李○洋 

葳格高中國中部宋○璇 

西苑高中國中部鐘○禎 

二、 需經進一步評估：可直接報名參加【管道一】之複選鑑定者，合計 5人： 

光德國中林○良 

居仁國中黃○藤 

鹿寮國中謝○夏 

曉明女中國中部柯○晴 



 

居仁國中吳○聆 

三、 通過：取得國民中學學術性向（語文類）資賦優異學生身分者，合計 0人。 

 

 

 

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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